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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复<吉林省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大数据中心工程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函》收悉，根据《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吉政数

联〔2020〕9号）有关规定，经研究，原则同意建设本项目，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单位及责任人 

项目建设单位为吉林省交通信息通信中心，项目责任人为王晓兵，项目负

责人为史锐。 

二、建设目标 



通过项目建设，一是初步构建行业数据中台，对交通行业数据资源按需汇

聚、清洗、融合和服务，满足行业管理与服务应用需求；建成行业数据权威共

享枢纽，满足行业内部、部省之间、省级部门之间数据共享需要。二是建成行

业大数据分析平台，提供海量数据、全域交通智能化分析能力；聚焦公路水路

交通运输行业，初步建成交通运输决策、管理、展示“一张图”，实现交通运

输运行动态“重点掌控、科学评估”；探索开展跨部门、跨行业和跨地域综合

运行分析，为数字交通大脑建设提供支撑。 

三、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1.加强数据资源汇聚和治理。 

对本项目及同期实施吉林省“互联网+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升级工程和历史

存储数据汇集治理、融合加工和共享开放应用。 

2.建设大数据应用支撑平台。建设省交通厅统一的大数据分析平台，在公

路年报基础上开展交通运输专业地理数据补充采集，采集范围涵盖普通干线公

路、高速公路、道路运输、航道、海事、物资管理、材料造价管理等 7 个业务

领域共计 34 类数据项。 

3.开展大数据融合应用。以公路水路为重点，开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力

展示和交通运输专题分析两类融合应用。 



4.完善省交通厅数据中心网络安全体系。对省交通厅数据中心网络安全纵

深防御体系进行加固，新增核心路由器、负载均衡设备、接入交换机等网络资

源，新增备份一体机，WEB 应用防火墙、主机终端杀毒软件、日志审计系统，

并升级下一代防火墙等安全资源。 

四、项目建设年限及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 18个月。 

项目的建设地点项目为“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长春市南关区和美路吉

视传媒枢纽中心）。 

五、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本期项目总体投资 2882.47 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使用成品油税费改革转

移支付资金，不申请使用“数字吉林”建设专项资金。 

六、采购方式 

该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 

七、有关要求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本着先进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开放

性原则、可重用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开展相关工作，不断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充分考虑自身业务的需要，特别是利用好已纳入全省统一

建设范围的系统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并具有一定扩展性和灵活

性，为未来可能接入的系统预留接口。 



（二）项目在编制初步设计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建

设的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要求，做好与吉林省政务服务全流程一体化平台、政

务服务事项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电子签章、电子证

照等全省统建系统的衔接和业务协同，同时要严格依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

有关规定，保证政务信息资源的有序归集和共享。 

（三）要按照《“吉林祥云”云网一体化大数据智能平台应用和管理办法

（试行）》（吉政数管理〔2019〕6 号）、《“吉林祥云”云网一体化大数据

智能平台服务指南 V1.0》（吉政数管理〔2019〕9 号）及吉林祥云平台相关文

件要求做好系统上云工作，使用“吉林祥云”大数据平台资源要立足节约，合

理配置，杜绝闲置和浪费。 

（四）确保全省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在省市县乡村的基本编码、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设定依据、申请材料等 16 个要素统一，实现同层级政府同一工作部

门的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基本相近，做到横向可比对、纵向可衔接。 

（五）在项目的采购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做好采购工作。对中标单位要提出明

确要求，明确建成系统的源代码、著作权应归项目建设的政务部门所有，保障

新建政务信息系统的主权由政务部门掌握。 

（六）该项目批复有效期为 2 年，从本批复日期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

期内未完成初步设计审批的，项目法人单位应在审批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 30 个

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批复文件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

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批复。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1 年 11 月 8日 


